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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佛
說
無
量
壽
經
》  

補
充
講
表 

◎
附
表
二
十
二
： 

○
阿
難
白
佛
：
行
業
果
報
，
不
可
思
議
。 

依
所
修
之
業
因
，
而
能
感
空
居
之
果
報
，
所
謂
業
力
不
可
思
議
也
。 

○
諸
佛
世
界
亦
不
可
思
議
，
其
諸
眾
生
功
德
善
力
，
住
行
業
之
地
。 

︽
往
生
論
註
》
云
：
「
此
中
佛
土
不
可
思
議
，
有
二
種
力
：
一
者
、
業
力
，
謂
法
藏
菩
薩
出
世
善
根
大

願
業
力
所
成
。
二
者
、
正
覺
阿
彌
陀
法
王
，
善
住
持
力
所
攝
。
」 

 
 

彼
佛
國
是 

法
藏
菩
薩
曠
劫
所
修
行
業
所
感
之
處
，
其
能
居
眾
生
亦
莫
不
由
彼
佛
大
願
業
力
，
故
說
以
功
德
善
力
， 

住
其
處
。
即
眾
生
功
德
善
力
，
住
行
業
之
地
者
，
乃
由
彌
陀
大
願
業
力
為
增
上
緣
。 

○
佛
告
阿
難
：
最
尊
第
一
，
諸
佛
光
明
所
不
能
及
。 

佛
佛
道
同
，
並
無
高
下
差
別
，
此
「
最
尊
第
一
」
乃
約
應
身
常
光
而
言
，
不
約
法
、
報
二
身
，
亦
不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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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光
而
言
。
常
光
因
佛
願
力
及
國
土
淨
穢
有
別
，
故
光
有
大
小
。
如
第
十
二
願
光
明
無
量
，
又
釋
迦
世

尊
示
現
於
五
濁
穢
土
，
常
光
大
約
一
尋
︵
丈
六
︶
，
而
彌
陀
世
尊
示
現
於
淨
土
，
故
光
明
殊
勝
。 

○
其
有
眾
生
，
遇
斯
光
者
，
三
垢
消
滅
。 

※
遇
者
：
因
信
「
本
願
力
」，
而
感
應
道
交
者
。
斯
光
者
：
指
前
「
十
二
如
來
光
明
」
也
。
遇
斯
十
二
如

來
光
者
，
即
蒙
「
一
一
光
明
，
遍
照
十
方
世
界
，
念
佛
眾
生
攝
取
不
捨
」
益
。  

※
三
垢
消
滅
：
廣
則
斷
三
惑
，
略
則
滅
三
毒
。
由
六
即
佛
中
去
體
會
，
觀
行
即
伏
住
煩
惱
，
相
似
即
斷

見
思
惑
，
乃
至
塵
沙
惑
，
分
證
即
分
斷
無
明
，
分
證
法
身
。
究
竟
即
圓
滿
成
佛
。 

○
身
意
柔
軟
，
歡
喜
踊
躍
，
善
心
生
焉
。 

蓮
池
大
師
於
︽
彌
陀
疏
鈔
》
云
：
「
託
彼
名
號
︵
西
方
依
正
︶
，
顯
我
自
心
。
」 

︽
彌
陀
要
解
》
云
：
「
當
知
離
卻
現
前
一
念
無
量
光
壽
之
心
，
何
處
有
阿
彌
陀
名
號
︵
西
方
依
正
莊 

嚴
︶
；
而
離
卻
阿
彌
陀
名
號
︵
西
方
依
正
莊
嚴
︶
，
何
由
徹
證
現
前
一
念
無
量
光
壽
之
心
。
願
深
思
之
！
」 


